金湖至禄口机场高速公路金湖至苏皖省界段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公示
《金湖至禄口机场高速公路金湖至苏皖省界段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经编制完成，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等相关文件要求，现向公众公告如下内容：
一、项目概况
[bookmark: _GoBack]项目名称：金湖至禄口机场高速公路金湖至苏皖省界段
建设单位：江苏金禄高速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新建
建设内容：金湖至禄口机场高速公路金湖至苏皖省界段起点位于G344，与规划G1518盐蚌高速公路交叉后，向南下穿盱泰线1000KV特高压、途经金南镇东侧，上跨X103后沿复兴圩农场西侧布线，在金南镇宋墩村碾庄南侧，止于苏皖省界处，顺接安徽省S37金湖至仪征高速公路金湖至天长段。项目将新建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路线全长约11.391km，设计车速为120km/h，全线路基宽度27m。项目设置1处平面交叉，新建1处主线收费站。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网络链接下载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也可去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查阅纸质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及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u8ZRnE-Oo4lvXOjfAMbQg
提取码：sigb
查阅纸质报告书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白下科技园紫云大道9号/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工/025-88018888-5748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金湖至禄口机场高速公路金湖至苏皖省界段周围可能受到本项目影响的个人或法人单位，可提出与本项目环境影响和环保措施相关的建议和意见。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电子邮件或者电话等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反馈给建设单位或者环评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时，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以便必要时进行回访。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众可在本项目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提出反馈意见。
六、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江苏金禄高速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金湖县人民路268号
联系人：潘工
联系电话：0517-80900289
七、环评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秦淮区紫云大道9号
联系人：曾工
联系电话：025-88018888-5748
电子邮箱：17673167422@163.com
